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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當今社會上，年輕一輩的學生階層正面臨一種批判的眼光，尤其在國中、高

中階級的孩子們，特別會受到「文化」的審視。在最近幾年，媒體與一些學者特

別喜歡討論的話題，就在於孩子們語言文化的質變。如果以孩子們作為所謂的改

革派，那麼以捍衛文化本來面目為職志的學者專家們就相對的成為保守派了。實

際上，就算不是所謂的學者專家，在不同年齡層之間，也存在著一些語言文化上

的爭議。特別明顯的議題常常集中在「注音文」以及所謂的「火星文」上，是現

在網路環境發達、基本語文能力下降的情況之下應運而生的其中一種現象。 
 
  不論是「火星文」還是「注音文」，這種在語言上產生的次文化現象，來自

於一種對於傳統文化解構的力量。這種力量之萌生，不能不說和美國的 Hip-Hop
文化1受到年輕階層接受有關，帶來的影響，當然就呈現一種新舊文化相互衝擊

的局面。當其中一方對於自己的立場進行捍衛的時候，受到中國傳統的文學審美

觀念的影響，自古中國對於語言、文字、藝術的評判，多「尚友古人」，以「仿

古」為主要的審美條件；而在文化地位確立的鬥爭當中，次文化與主流文化之間

也必然產生一種基於這種條件之下的論證過程。 
 
  在這種前提之下，當前屬於主流文化的人們多以「雅、俗」之別，對次文化

予以批評，而屬於次文化的「火星文」使用族群，則往上追溯至莊子的「逍遙」

一詞，同樣利用古人的文獻遺訓企圖提升次文化的地位。在這一場主流與次文化

之間的攻防戰之間，我們可以觀察到不論是哪一方，都不能離開中國傳統論證的

「仿古」之包袱。現嘗試就郭象的「迹冥論」與莊子的「逍遙」涵義，探討現代

年輕人對於「逍遙」一詞的內質是否真正掌握。 
 

二、郭象與其「迹」「冥」論 

 
郭象為魏晉南北朝時人，在《晉書》本傳當中說： 

                                                 
1 也就是所謂的「嘻哈」，或者是嘻皮文化，是一種來自於美國較為受到歧視的黑人階層的文化。
這種文化上以窮困、真摯、放蕩、頹廢、自我為主要的特色，在受到道家文化渲染的華人地區來

說，與道家某些思想在表面上頗有相符合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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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 

  可以知道他是一位了解老莊學說，並且能以之清談的人。在當代的記載當

中，郭象在這方面的才能被喻為天才，並且以其為人作風的強硬為主要的人格特

色。他豪邁的風格使其看似具備相當程度的自信，不害怕特立獨行，勇於在當時

流行的思想潮流當中提出異說，是一名直道而行，直道而言的人物2。 
 
郭象對於莊子學說，有其新穎之處與不凡的見解，除了對於「逍遙」的不同

解釋之外，也提出「迹冥論」說明他的想法。 
 
迹，是指「真性所渾成」之事，呼應的是他所提出的萬物皆有初始之性分、

能力的說法。這些天生即擁有的事情是再合乎情理也不過的，因此部分有智慧的

人會將他們行文化，變成必須遵守的事情。若是行諸於日常生活之中，就變成是

一些名教制度，這些名教制度，以現代人容易理解的名詞來說，就是所謂「文化」，

或者說「道德修養」等內容。在郭象而言，一切仁義禮法制度無不是聖王之迹，

而聖王所秉持之真性就是「所以迹」者。 
 
郭象對《莊子‧天運》注中提到： 
  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則六經也。 

也就是說，六經是聖賢真性之下的產物，由於記載變成為經書。 
 
大多數的人推崇仁義道德，而這些標準其實對聖王本身而言，是無心而致

之。也就是說，縱使不用出現這些經典，聖王的本性就願意依循這些被後人訂定

為標準的仁義道德。此即「迹之所以迹」，人們的真性屬之。 
 
冥，則是混沌自然，無拘束而自適的一種混亂卻舒適的狀態。郭象稱之「所

以名無而非無也」，意思是說它一種沖虛無為的心境，卻有無窮妙用：順任萬物，

以成就萬物。因為有這樣的效用，而說是「非無」，因為「冥」實際是能對現實

產生影響的。 
 
只要認識「所以迹」者，反追自己的本心，追求自身真性，就可以像聖王一

般自仁義道德之端將他自然的發揮出來。像這種順任的心境即是「冥」，即如聖

人之無心任物，不以己制物，萬物各自得，也即「與物冥」。通過這樣的條理，

可由迹而冥，最後玄同物我，忘迹而冥化。 
 
郭象提出否定綱常名教，認為只要探求人心最真之本性，仁義道德等等根本

不需要規定，自然可以求得。他說，綱常名教的經典，就是人之真性的體現。因

此實際上，循「迹」可達到「冥」，名教其實源於自然，這就是郭象的主張。 
                                                 
2 《郭象玄學》莊耀郎著，里仁書局出版，民國九十一年八月卅一日第一次修訂二刷，六頁。 



 
由這裡我們可以觀察出，郭象認為反觀真性是通往最渾成自然的捷徑，這被

某些人解釋成為只要相信自己、順從自己就可以接近某些真理；然而只要繼續看

看「逍遙」的含意，就可以知道純粹就郭象思想的字面意義來說是過於膚淺的。 

 

三、「逍遙」、「小大」義 

莊子在逍遙游當中，不斷提出「逍遙」、「小大」之概念，在魏晉時代中研究

玄學的學者之間，有著各種各樣不同的注。其中有名之注不少，雖說研究者眾，

能夠使得道家學問得到發揚以及研究，然而也產生了許多說法難以統一的結果。 
 
逍遙一詞在字典上面的解釋是如何的呢？在《辭源》當中的解釋： 
  逍遙，徜徉自適也。 

 
在這個淺顯的解釋當中，逍遙端指一種無拘束的閒適態度而已。而這個說明

顯然比《莊子》書中所說的意義淺薄得太多，以致無法完整了解到莊子思想當中

「逍遙」意義之深遠。 
 
「逍遙」一詞早先在任何道家典籍當中，甚至在先秦文學當中也未曾出現

過，實際是首見於《莊子》中，漢代許慎《說文解字》也沒有對這個詞眼的記載。

「逍遙」一詞在《莊子》當中共出現過六次，散於〈逍遙遊〉、〈大宗師〉、〈天運〉、

〈達生〉、〈讓王〉等篇中，自當中文章審視，可發現莊子之逍遙義恆與「無為」

相關。 
 
莊子對於逍遙、無為的解釋，並非什麼都不作的，這種懶人哲學非其本意。

相反的，順其「真」而自行，超乎世俗並且屏除一切障蔽內心的各種外物，能夠

發現自己的本真質性；如果所有行動都符合自身的本性，超脫於物慾、權力慾等

各種社會認同價值造成的渴望，就能完成一種自由自在的狀態，這樣才是莊子對

於「逍遙」的解釋。3 
 
在郭象的《莊子》注中對逍遙一詞的說明，同時也提出了「小大」的概念。

何謂小大？在郭象而言，小大指的是一種萬物必有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指的是萬

物自然生成之時所被賦予、擁有的性分與能力。 
 
 

                                                 
3 《老莊新論》陳鼓應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民國 82年 3月初版一刷。一四一、一四二
頁。 



 
郭象說： 
  茍足於其性，則雖大鵬无以自貴於小鳥，小鳥无羨於天池，而榮願有餘 

  矣。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逍遙遊〉「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 

     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句下注。 

 

正視「小大」之差異，就能夠了解到自己最初最真之真性是如何模樣。大者

不自貴，小者不外羨，就能夠超越這種小大的差異。小大之異出自自然，為一自

然而然之性分，並非人為力量可以改變。既然無從改起，從當中超脫出來是唯一

的方法，也即通往「逍遙」的方法。 

 
而如何會是逍遙呢？那是當一物所具備的性分及能力得以充分並且適當的

發揮，能夠與外在的一切達到一種和諧，這樣就能逍遙。 
 
郭象對〈逍遙游〉之題注： 
  夫大小雖殊，而致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 

  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期間哉！ 

 
這點跟莊子本意的逍遙是存有差異的。對莊子而言，一些有關於能力、性分

的要素是「有待之人」的特質，而在原本的理論當中，逍遙是專屬於「無待之人」

的專利，如聖人、神人、至人屬之。在支遁之《莊子》注當中，完全遵循莊子原

本之論點： 
  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至人乘天正而高興，游無窮於放浪。 

  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逍遙不我得，玄感不為，不疾而速，則逍然靡不適。   

  此所以為逍遙也。 

正是如此說明。 
 
  所謂的有待之人，即是追尋著經驗世界之下的規範條件而決定自身行止的

人；相反的無待之人則是順從著經驗世界之上的無形規範，藉由反觀自己內在的

本質而成為符合天地運行道理的那一等人。說得更具體一些，有待之人是世俗

人，而無待之人可說是世外聖賢。 
 
如此足見郭象對於逍遙小大之意義解釋，在當時必定是引起四方爭議。他主

張有待之人同無待之人，皆能夠達到一種逍遙的境界，而非同支遁所說：逍遙代

表的僅是無待之人的精神境界而已。 
 
他「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的新觀念，使得郭象所注之「逍遙」義變得不

受當代重視。然而到了現代，研究的人越來越多之下，郭象的解釋也不免為一種



嶄新且具有創意的說法。 

四、結語－現代氛圍下對逍遙義的曲解 

  談到這個問題，許多人就會以數年前的廣告「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作為一種負面的舉例。實際上，這一句廣告詞遭到年輕人的濫用，就是標示著對

「逍遙」涵義曲解的程度，已經達到任意妄為的地步。 
 
在「逍遙」涵義上，不能夠忽視的就是迹冥先後的關係。如果不是先認識自

己的真實本質，實際上並沒有資格碰觸所謂的逍遙。郭象雖然提出不論是有待之

人或者無待之人，都可以藉由認識、依循迹、冥的交互關係而得到逍遙的境界，

但是並未說明不認識本真自性的人能不能夠達到逍遙的境界。 
 
這在大部分的人而言，都是難以作到的事情。這種對於「逍遙」涵義的膚淺

解釋也就變成了一種「庸俗道家思想」，認為放蕩自我，不符合名教就可以接近

真理。基於這種不夠深入的認識之下，而以莊子的「逍遙」當作當今次文化的合

理化佐證，這是有問題的。 
 
 


